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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企业排放环境噪声监管问题的复函 

河南省环境保护厅： 

原河南省环境保护局《关于对军工企业偶发噪声环境监管有关问题的请示》

（豫环文〔2009〕45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函复如下。 

一、对于非城市区域从事生产活动排放偶发性强烈噪声行为的监管问题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没有明确规定。处理因该类环境噪声问题引

发的投诉，地方性法规、地方政府规章有规定的，适用地方规定；地方没有明确

作出规定的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，依据《民法通则》的

规定予以调解。调解不成或相关方不同意调解的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告知

投诉人依法提起民事诉讼。 

二、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仅对工业企业

夜间偶发噪声的最大声级管理提出了排放控制要求和监测方法。该标准不适用于

昼间工业企业偶发噪声排放的环境监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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